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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0〕118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对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会

秘书赵建国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

  

当事人： 

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，A股证券简称：国机汽车，A股证券

代码：600335； 

赵建国，时任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。 

 

一、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

经查明，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在信息披

露方面，时任董事会秘书赵建国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以下违规事



－2－ 
 

项。 

（一）海外子公司申请破产，可能使公司遭受重大损失，但

公司未及时披露 

2020 年 6 月 24日，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因出现流动性不足，

按照德国破产法规定，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中汽工程）下属全资子公司 Finoba Automotive GmbH

（以下简称 Finoba 公司）德籍董事总经理已于当地时间 2020年

5 月 15日向当地法院提出破产申请。当地法院已于 2020年 5月

18日指定临时破产管理人，对 Finoba公司的资产进行临时管理。

公告同时披露称，Finoba 公司在汽车产业链上能与公司现有业

务形成优势互补，且能对公司海外业务拓展发挥积极作用，公司

将在全面分析评估基础上寻求最佳解决方案。 

2020 年 7 月 18 日，公司披露进展公告称，尽管 Finoba 公

司正式破产会造成当期损失，但基于 Finoba 公司未来运营结果

不理想，继续经营需持续提供约 2,500万欧元，且企业盈利仍存

在很大不确定性，因此现在破产是及时止损的选择，Finoba 公

司将进入正式破产程序。2020年 8月 6日，公司公告称，Finoba

公司于当地时间 2020年 8月 1日正式进入破产程序。 

另经查明，截至 2019 年末，中汽工程为 Finoba 公司提供

1,210 万欧元担保，中汽工程及其子公司为 Finoba 公司提供

2,960万欧元的委托贷款与 2,305万欧元的股东借款。根据德国

破产法，股东方债权人在债权人会议上没有投票权，且索赔为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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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偿付。Finoba 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，上述款项的回收存在重

大不确定性。同时，中汽工程可能承担担保责任，导致公司遭受

损失，损失金额合计约 6,475 万欧元，约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

计净利润的 100.11%。 

公司重要海外子公司发生申请破产事项，并最终正式进入破

产程序，将会对公司海外业务拓展和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市

场和投资者对此高度关注。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大额借款和担保，

而子公司出现破产情形，严重影响还款能力，可能导致公司遭受

较大损失。公司理应在 2020年 5月 15日子公司申请破产时，即

以临时公告形式及时对外披露，并合理预估大额借款及担保对公

司的影响，以明确市场预期。但公司未就上述子公司申请破产、

可能对公司造成损失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直至 6 月 24

日才对外披露，相关信息披露不及时。 

（二）公司未及时披露子公司受到行政处罚事项 

2020 年 8 月 1 日，公司披露公告称，控股子公司北京中汽

雷日汽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汽雷日）收到《北京市通州区市

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京通市监工罚〔2020〕127号）。

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中汽雷日 2015年 3月至 2018年

7 月销售 ZN6463V1U5 多用途乘用车的违法行为，处以没收违法

所得 28,642.08 元并罚款 6,255.84 万元的行政处罚。公告同时

披露称，上述罚款将由生产 ZN6463V1U5 多用途乘用车的主机厂

予以支付，且主机厂已就代为支付罚款事宜出具《承诺函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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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经查明，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于 2020年 3月 24日出具。

中汽雷日已在公告日前向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，

并已收到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书。2020年 8月 13日，

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已就该行政处罚向法院提起诉讼。公司子公司

受到行政处罚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 11.64%，已

达到信息披露标准。但公司未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及时披露

处罚事项，也未及时披露行政复议进展及复议结果，直至 2020

年 8月 1日公司拟提起行政诉讼时才予以披露，逾期披露长达近

4 个月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公司未及时披露子公司申请破产及破产可能使公司遭受重

大损失等事项，也未及时披露子公司受到行政处罚及后续行政复

议事项进展，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

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1.4 条、第 2.1 条、第 2.3 条、第 7.7

条、第 9.15 条、第 11.12.5 条、第 11.11.4 条、第 11.12.5 条

等相关规定。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赵建国作为公司信息披露事务

具体负责人，未能勤勉尽责，对公司上述信息披露违规事项负有

直接、主要责任，其行为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2条、第

3.1.4条、第 3.2.2 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作出的承诺。 

（二）当事人异议理由及申辩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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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及时任董事会秘书赵建国在异议回复中提出如下申辩

理由：一是公司原董事会秘书于 2020 年 3月 27日突然离职，赵

建国代行董事会秘书并于 4月 27日被正式任命，工作交接仓促，

并受欧洲疫情影响，国内外信息沟通十分不畅。二是 Finoba 公

司破产为其总经理自行根据德国法律向法院申请，与国内破产法

规定存在差异，属于国内破产制度下没有的情形。上述事项未经

集团决策，破产并非最终方案，因此没有立即进行披露。三是公

司未因行政处罚事项遭受实际损失或者面临重大风险，因此不属

于应当披露的情形。 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 

对于公司及时任董事会秘书赵建国提出的申辩理由，上海证

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经审议后认为不能成立： 

一是根据公司公告，赵建国自 2020年 3月 27日代行董事会

秘书职责，并于 4 月 27 日正式上任，在其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

及任职期间，理应认真做好工作交接，履行董事会秘书的法定职

责，保障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公司相关信息披露

违规行为均在其任期内发生。赵建国作为公司信息披露直接负责

人，对相关违规负有责任，其所称工作交接仓促不构成减免违规

责任的合理理由。 

二是公司关于国内外信息沟通不畅的异议理由与事实不符。

根据公司提交的《关于 Finoba 公司申请破产和北京中汽雷日收

到行政处罚两个项目信息披露时间的说明》，公司于 2020 年 5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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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日就已经知悉破产事项并召开专题会议，但公司直至 6 月 24

日才予以披露，其所称受疫情影响导致国内外信息沟通不顺畅、

未能及时知悉相关情况的异议理由并不成立。 

三是公司重要海外子公司破产对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影响重

大，属于重大风险事项，市场和投资者高度关注。尤其是公司为

其提供大额借款和担保，子公司破产可能导致公司遭受较大实际

损失，损失金额占净利润比例较高，已达到信息披露的标准。在

Finoba 公司出现破产申请的情形下，即便该破产申请可以被撤

回，公司也应及时披露，对相关法律制度差异、所涉及的风险进

行充分说明，保障投资者知情权。公司及有关责任人所称德国破

产法与国内破产法律制度存在差异不影响公司信息披露义务的

履行，不能作为公司减免处分的正当理由。 

四是公司子公司受到行政处罚，涉及金额重大，已经达到信

息披露的法定标准，公司应当及时对行政处罚事项进行披露，对

涉及的代为支付罚款、延期缴纳等情况向投资者进行充分说明。

同时，对于公司未因为本次行政处罚遭受实际损失的情况，已予

以酌情考虑。 

鉴于上述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2 条、

第 17.4 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——

纪律处分实施标准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

对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时任董事会秘书赵建国予以通报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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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上市公

司诚信档案。 

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规

定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

理人员应当认真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

证公司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○年十二月十七日 
 
 
 
 
 
 


